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26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

《商法学》复试大纲
说明：
1.本科目考试时不得使用计算器。

2.请考生随时关注我校研究生院网站招生动态栏目（网址https://yjs.cueb.edu.cn/zsks/zsdt/index.htm），如有大纲更新或变动，均以官方网站的最近通知为准。
第一部分   考试说明
一、 考试范围
商法的一般理论、商事主体、商事行为、公司法、非公司企业法、证券法、破产法
二、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一）考试方式：闭卷，笔试
（二）答题时间：120分钟 

（三）满分： 100分

三、题型及分值
（一）名词解释，6小题，每题5分，共30分。
（二）论述题，2小题，每题20分，共40分。
（三）案例分析题，1题，共30分。
四、参考书目
《商法学》（第二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范健、赵旭东、叶林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22年版。
第二部分   考试内容
一、 商法的一般原理

掌握商法的含义；掌握商法的基础概念；掌握商法的原则；掌握商法的渊源；掌握商法的体系，掌握并理解商法与其他部门法的关系。

2、 商事主体

    掌握商事主体的概念与特征；掌握商事主体的种类及各自特征；掌握商事能力的概念；掌握商业名称的概念和特征；掌握商业名称构成、选定、取得的规则；掌握并理解商业登记的法律效力；掌握商业名称权的概念以及商业名称权的保护；掌握商业账簿的概念、种类、意义以及设置商业账簿的原则。
3、 商事行为
掌握商事行为的概念和特征；掌握商事行为的相关分类；掌握营业的概念和特征；掌握营业权并理解营业自由；掌握营业资产的概念、特征和种类；掌握营业转让以及转让人的义务；理解连锁经营和特许经营；掌握电子商务合同、电子签名、电子支付。
4、 公司法
掌握并理解公司法的全部内容。

5、 非公司企业法

掌握个人独资企业的概念和特征，掌握个人独资企业的组织结构和设立；掌握合伙企业的具体种类以及不同类型合伙企业的特征、设立、事务执行和责任制度；掌握合伙企业的变更、解散与清算；掌握国有企业的概念、特征与种类，掌握国有企业的内部治理，理解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关系。

6、 证券法

掌握证券的概念和特征，理解证券的内涵与外延，掌握证券法的基本原则；掌握证券市场主体的种类；掌握证券发行的分类以及证券发行保荐制度；掌握证券发行核准的不同体制；掌握证券发行信息公开制度；掌握证券承销的基本制度；掌握证券上市的标准和程序；掌握证券交易的一般规则；掌握上市公司收购的概念、种类、规则和程序；掌握证券市场典型违法行为的类型；掌握证券市场监管的体制，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职能。

7、 破产法

掌握破产及破产法的含义，理解破产程序中的相关主体概念和特征；掌握破产管理人的概念、选任和职责；掌握债权人会议的职责和表决机制；掌握破产财产、破产债权的范围；掌握破产费用、共益债务的基本规则；理解破产程序中的别除权、撤销权、取回权、抵销权的区别和联系；理解破产重整、破产和解的具体内容和相关程序；掌握破产财产分配的基本规定。
第三部分   题型示例
一、名词解释
1、破产管理人
破产管理人，是指依照破产法的规定，在破产重整、破产和解与破产清算程序中负责债务人财产管理和其他事项的专门机构。

2、 论述题

论商法的原则

答案要点（答题时应当按照要点展开论述并形成短文）：
1、 商法原则的定义。

2、商法原则的功能。

3、商法原则的内容。（1）经营自由。（2）平等交换。（3）企业维持。（4）交易便捷。（5）交易安全。（7）守法经营。
3、 材料分析题

2023年12月29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第二次修订通过的《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应当充分考虑公司职工、消费者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等社会公共利益，承担社会责任。

   请你对本条第一款的立法旨意进行评析。

答案要点（答题时应当按照要点展开论述并形成短文）：
1、 本条款确立了我国的公司社会责任制度

2、 公司社会责任制度的含义以及由来
3、 公司是否应承担社会责任的争论及评价
4、 阐释我国确立公司社会责任制度的原因
5、 分析公司社会责任如何在公司法上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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